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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第 一 章 总则

修正日期
民国 100 年 12 月 21 日 

第 1 条  国家统一前，为确保台湾地区安全与民众福祉，规范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之往来，并处
理衍生之法律事件，特制定本条例。本条例未规定者，适用其他有关法令之规定。

第 2 条  本条例用词，定义如下：
一、台湾地区：指台湾、澎湖、金门、马祖及政府统治权所及之其他地区
二、大陆地区：指台湾地区以外之中华民国领土。
三、台湾地区人民：指在台湾地区设有户籍之人民。
四、大陆地区人民：指在大陆地区设有户籍之人民。

第 3 条  本条例关于大陆地区人民之规定，于大陆地区人民旅居国外者，适用之。

第 3-1 条  行政院大陆委员会统筹处理有关大陆事务，为本条例之主管机关。

第 4 条  行政院得设立或指定机构，处理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往来有关之事务行政院大陆委员会
处理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往来有关事务，得委托前项之机构或符合下列要件之民间团体为之：
一、设立时，政府捐助财产总额逾二分之一。
二、设立目的为处理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往来有关事务，并以行政院
    大陆委员会为中央主管机关或目的事业主管机关。行政院大陆委员会或第四条之二第一项经行政
院同意之各该主管机关，得依所处理事务之性质及需要，逐案委托前二项规定以外，具有公信力、专
业能力及经验之其他具公益性质之法人，协助处理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往来有关之事务；必要时
，并得委托其代为签署协议。第一项及第二项之机构或民间团体，经委托机关同意，得复委托前项之
其
他具公益性质之法人，协助处理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往来有关之事务。

 第 4-1 条  公务员转任前条之机构或民间团体者，其回任公职之权益应予保障，在该机构或团体服务
之年资，于回任公职时，得予采计为公务员年资；本条例施行或修正前已转 任者，亦同。公务员转任
前条之机构或民间团体未回任者，于该机构或民间团体办理退休、资遣或抚恤时，其于公务员退抚新
制施行前、后任公务员年资之退离给 与，由行政院大陆委员会编列预算，比照其转任前原适用之公务
员退抚相关法令所定一次给与标准，予以给付。公务员转任前条之机构或民间团体回任公职，或于该 
机构或民间团体办理退休、资遣或抚恤时，已依相关规定请领退离给与之年资，不得再予并计第一项
之转任方式、回任、年资采计方式、职等核叙及其他应遵行事项 之办法，由考试院会同行政院定之。
第二项之比照方式、计算标准及经费编列等事项之办法，由行政院定之。

第 4-2 条  行政院大陆委员会统筹办理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订定协议事项；协议内容具有专门性、技术
性，以各该主管机关订定为宜者，得经行政院同意，由其会同行政院大陆 委员会办理。行政院大陆委
员会或前项经行政院同意之各该主管机关，得委托第四条所定机构或民间团体，以受托人自己之名义
，与大陆地区相关机关或经其授权之 法人、团体或其他机构协商签署协议。本条例所称协议，系指台



湾地区与大陆地区间就涉及行使公权力或政治议题事项所签署之文书；协议之附加议定书、附加条
款、签字议定书、同意纪录、附录及其他附加文件，均属构成协议之一部分。

第 4-3 条  第四条第三项之其他具公益性质之法人，于受委托协助处理事务或签署协议，应受委托机关
、第四条第一项或第二项所定机构或民间团体之指挥监督。

第 4-4 条  依第四条第一项或第二项规定受委托之机构或民间团体，应遵守下列规定；第四条第三项其
他具公益性质之法人于受托期间，亦同：
一、派员赴大陆地区或其他地区处理受托事务或相关重要业务，应报请委
    托机关、第四条第一项或第二项所定之机构或民间团体同意，及接受
    其指挥，并随时报告处理情形；因其他事务须派员赴大陆地区者，应
    先通知委托机关、第四条第一项或第二项所定之机构或民间团体。
二、其代表人及处理受托事务之人员，负有与公务员相同之保密义务；离
    职后，亦同。
三、其代表人及处理受托事务之人员，于受托处理事务时，负有与公务员
    相同之利益回避义务。
四、其代表人及处理受托事务之人员，未经委托机关同意，不得与大陆地
    区相关机关或经其授权之法人、团体或其他机构协商签署协议。

第 5 条  依第四条第三项或第四条之二第二项，受委托签署协议之机构、民间团体或其他具公益性质
之法人，应将协议草案报经委托机关陈报行政院同意，始得签署。协议之 内容涉及法律之修正或应以
法律定之者，协议办理机关应于协议签署后三十日内报请行政院核转立法院审议；其内容未涉及法律
之修正或无须另以法律定之者，协议 办理机关应于协议签署后三十日内报请行政院核定，并送立法院
备查，其程序，必要时以机密方式处理。

第 5-1 条  台湾地区各级地方政府机关 (构)
，非经行政院大陆委员会授权，不得与大陆地区人民、法人、团体或其他机关 (构)
，以任何形式协商签署协议。台湾地区之公务人员、各级公职人员或各级地方民意代表机关，亦同。

台湾地区人民、法人、团体或其他机构，除依本条例规定，经行政院大陆委员会或各该主管机关授权
，不得与大陆地区人民、法人、团体或其他机关 (构) 签署涉及台湾地区公权力或政治议题之协议。

第 5-2 条  依第四条第三项、第四项或第四条之二第二项规定，委托、复委托处理事务或协商签署协议
，及监督受委托机构、民间团体或其他具公益性质之法人之相关办法，由行政院大陆委员会拟订，报
请行政院核定之。

第 6 条  为处理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往来有关之事务，行政院得依对等原则，许可大陆地区之法
人、团体或其他机构在台湾地区设立分支机构。前项设立许可事项，以法律定之。

第 7 条 
在大陆地区制作之文书，经行政院设立或指定之机构或委托之民间团体验证者，推定为真正。

第 8 条  应于大陆地区送达司法文书或为必要之调查者，司法机关得嘱托或委托第四条之机构或民间
团体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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